
青岛西海岸新区司法局文件
青西新司〔2017〕38号       
青岛西海岸新区司法局
关于印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处、中心），各司法所：

青岛西海岸新区司法局《财务管理办法》已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财务管理办法
青岛西海岸新区司法局

2017年12月22日

附件：
财务管理办法

为适应新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要求，强化财务管理与监督，建立健全单位内部财务约束机制和会计监督体系，规范收支行为，根据有关会计制度规定和《财政部门监督办法》（财政部令第69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经费开支预算申请
（一）申请日常办公经费及购置费需列入固定资产的办公（专用）设备，由使用或管理科室列出计划，填写《开支预算申请表》，经分管领导审核、局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由办公室统一安排实施。
（二）举办大型会议或组织大型活动需申请专项经费的，由承办科室列出详细计划，经业务分管领导审核报局长办公会审批同意后，由办公室会同承办科室统一实施。
（三）工作人员因公或紧急情况需借用现金的，经请示局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借款人填写借款单，交由办公室主任审核签字后方可借款，还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1个月。
第二条  经费审批
各项经费开支前要提前填写《经费开支预算申请表》（附件1），各项经费支出应严格按预算数额进行开支，其中，局机关科室预算500元及以下的开支，由办公室主任审签；金额500—1000元（不含）的开支按照办公室主任、分管领导顺序审签；金额1000—3000元（不含）的开支按照办公室主任、分管领导、局主要领导顺序审签；金额在3000元及以上的开支，须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报销时需持发票等原始报销凭证和经审签的《青岛西海岸新区司法局经费开支申请表》或局长办公会会议纪要，按照审签权限及程序规定签字报销。对超出预算的支出，须按规定程序重新申请审批后报销。对未经事前审批、没有资金来源、违反财务规定等支出，不予支付或报销。
第三条  开支管理
（一）招待费用开支在年度预算指标内实行总量控制。上级部门和业务单位来局检查指导工作，由局办公室提出接待意见，局主要领导审批后执行。接待严格按照区有关规定执行。
（二）专项经费开支应根据资金来源和用途，贯彻专款专用原则。专项经费使用需严格按审批同意的开支预算明细计划执行。
（三）日常办公用品开支由各科(室)根据实际需要提出申请，各司法所办公用品应当提前规划上报办公室，由办公室汇总报批后统一购买配发，其他科（室）、司法所不得自行购买。
（四）差旅费开支按照区财政局《差旅费管理办法》（青黄财字〔２０１６〕２０６号）执行,出差前填写《公务出差审批单》（附件2），并报办公室主任、财务负责人、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审签。市内交通费实行包干办法，按出差自然天数每人每天市内出差40元、市外出差80元包干使用。住宿费参照《省内差旅住宿费标准表》（附件3）执行。伙食补助费每天不得高于100元/人。因公外出确实无法及时返回统一就餐时，经办公室批准后，按30元/人的标准使用公务卡结算就餐。
（五）公务用车运行开支在年度预算指标内实行总量控制。机动车辆实行定点维修，维修前司机提出计划，由办公室汇总报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审批后方可实施；机动车燃料由办公室统一购买，办公室每季度根据各车行驶里程核对用油数；车辆过路过桥费用以原始单据实报实销。
第四条  经费报销
(一)报销要求

1、按照“谁经手、谁报账”的原则，由发生费用的直接经手人填写《费用报销单》，按报销流程联审会签。
2、报帐内容必须符合有关财经法规、票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原始单据必须与所从事活动相一致，项目真实完整，用途清楚，要素齐全，摘要简明，明细详尽。
3、每周三为集中报销时间,每月25日为本月最后报销时间。
（二）报销流程
各科（室）发生费用应严格按照经办人填制《费用报销单》（附相关原始单据），局财务审核盖章，经办人持审核盖章后的《费用报销单》分别交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联审会签，办公室汇总并提请局主要领导审签后，财务报销入账。同时，经办人需提供报销所需的相关文件、批件、说明及明细。
第五条  规范公务卡使用管理
（一）从即日起,严格按《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附件4）要求进行公务消费。杜绝公务人员有卡不用、用卡不规范、结算票据不全等不规范现象，在公务卡结算方式的适用范围内，原则上只在具有刷卡条件的商户进行公务消费。
（二）持有公务卡的工作人员应当妥善保管公务卡，差旅费、邮寄费等附加目录中要求的项目结算时，应取得正规发票和银行签购单,并及时向财务室正常申请报销手续。
第六条  其他事宜
公证处经费管理可参照本制度执行。公证处需要开支的项目报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司法局经费开支预算申请表
	日  期:
科室名称
	
	经办人
	

	支出用途
	

	资金来源
	

	具体开支预算
	

	科室负责人
审核意见
	　

	财务工作
人员意见
	

	办公室主任
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
审批意见
	　


注：此表需按程序确认审核后入帐报销。
	司法局公务出差审批单

	出差内容
	

	出差地点
	
	出差时间
	
	返回时间
	

	外出人数
	
	外出人员
	

	报销项目
	预算费用
	实际费用

	城市间交通费
	
	

	市内交通费
	
	

	住  宿  费
	
	

	伙食补助费
	
	

	其 他 费 用
	
	

	合  计
	
	

	办公室确认
	

	财务审计
	

	分管领导审核
	

	主要领导审核
	


省内差旅住宿费标准表
单位：元/人.天
	地市
	住宿费标准
	淡旺季浮动标准建议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上浮
比例

	
	省级
	副市级
正局级
	其他人员
	
	省级
	副市级
正局级
	其他
人员
	

	济南
	800
	480
	380
	　
	　
	　
	　
	　

	青岛
	800
	490
	380
	7月-9月
	960
	590
	450
	20%

	淄博
	800
	480
	380
	　
	　
	　
	　
	　

	枣庄
	800
	480
	380
	　
	　
	　
	　
	　

	东营
	800
	480
	380
	　
	　
	　
	　
	　

	烟台
	800
	480
	380
	7月-9月
	960
	570
	450
	20%

	潍坊
	800
	480
	380
	　
	　
	　
	　
	　

	济宁
	800
	480
	380
	　
	　
	　
	　
	　

	泰安
	800
	480
	380
	　
	　
	　
	　
	　

	威海
	800
	480
	380
	7月-9月
	960
	570
	450
	20%

	日照
	800
	480
	380
	7月-9月
	960
	570
	450
	20%

	莱芜
	800
	460
	360
	　
	　
	　
	　
	　

	临沂
	800
	460
	360
	　
	　
	　
	　
	　

	德州
	800
	460
	360
	　
	　
	　
	　
	　

	聊城
	800
	460
	360
	　
	　
	　
	　
	　

	滨州
	800
	460
	360
	　
	　
	　
	　
	　

	菏泽
	800
	460
	360
	　
	　
	　
	　
	　


黄岛区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序号
	结算项目
	备注

	1
	办公费
	指单位购买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

	2
	印刷费
	指单位的印刷费支出。

	3
	咨询费
	指单位咨询方面的支出。

	4
	手续费
	指单位支付的手续费支出。

	5
	水电费
	指单位支付的水电费支出、污水处理费支出。

	6
	邮电费
	指单位开支的信函、包裹、货物等邮寄费及电话费、电报费、传真费、网络通讯费等支出。

	7
	物业管理费
	指单位开支的办公用房、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宿舍等的物业管理费，包括综合治理、绿化、卫生等方面的支出。

	8
	差旅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因出差支付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干部及大中专学生调遣费等。

	9
	维修维护费
	指单位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不包括车船等交通工具）修理和维护费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费用。

	10
	租赁费
	指租赁办公用房、宿舍、专用通讯网以及其他设备等方面的费用。

	11
	会议费
	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伙食补助费以及文件资料的印刷费、会议场地租用费等。

	12
	培训费
	指各类培训支出。

	13
	公务接待费
	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14
	专用材料费
	指单位购买日常专用材料的支出。具体包括药品及医疗耗材，农用材料，兽医用品，实验室用品，专用服装，消耗性体育用品，专用工具和仪器，艺术部门专用材料和用品，广播电视台发射台发射机的电力、材料等方面的支出。

	15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指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

	16
	其  他
交通费用
	指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外的其他交通费用。如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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